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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期六”或“公司”)于 2020 年 3月 6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20】第 16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并分别于

2020 年 1月 3日、1 月 15日、2月 5日、3 月 4日达到股价异常波动标准，深交

所对此高度关注，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现对关注函所涉及

事项的回复披露如下：  

一、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与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公

告是否存在需补充、更正的情形。 

回复： 

2020年2月1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决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以下

合称“《再融资新规》”）。再融资新规的发布，有利于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发行。

近日，为了进一步推动战略转型升级，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审慎讨论关于公司启动

再融资事项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目前，再融资的方

式、发行方案等尚不确定，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相关内容已在公司3月5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进行披露。 

经自查，公司确认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重

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公告不存在需补充、更正

的情形。 

公司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问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确认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与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公告不存在需补充、

更正的情形。 

二、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近期你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

变化。 

回复： 

1、经自查，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2、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2月 29 日披露了《2019 年度业绩快

报》，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7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48.4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12.0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71.45%。2019 年公司继续

围绕“打造时尚 IP 生态圈”的战略发展目标，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公司通过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并购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而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内，致

使公司的整体资产、股本及经营数据均发生较大变化。2019 年杭州遥望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使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2020 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受疫情影响公司及重

要子公司复工时间延迟 10-20天，目前小部分地区实体店铺尚未能正常营业，同

时由于线下人流大幅减少造成实体店铺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另一方面，疫情期

间由于部分供应商延期复工、特殊交通管制、物流受阻等，前期对公司线上销售

业务的正常开展也带来一定影响，目前正逐步恢复正常。本次疫情预计在一定时

期内会对公司部分业务尤其是线下销售业务造成较大影响。公司将尽一切努力来

克服本次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并结合疫情及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保

障公司经营平稳运行。 

三、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营销

业务和社交电商服务业务，并自查是否通过非信息披露渠道向调研机构及个人

投资者透露内幕信息，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 

自 2019 年 12月以来，公司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如下： 

调研时间 调研方式 调研对象 披露日期 



2019 年 12 月 20 日 现场调研 广发证券等 19家机构 2019 年 12月 23 日 

2019 年 12 月 24 日 现场调研 东吴证券等4家机构 2019 年 12月 25 日 

2019 年 12 月 26 日 现场调研 天风证券等 4家机构 2019 年 12月 27 日 

2019 年 12 月 27 日 电话采访 央视财经频道记者宋华 2019 年 12月 27 日 

2020 年 2月 2日 电话会议 东北证券等 61家机构 2020 年 2月 3 日 

2020 年 2月 18日 电话会议 华夏基金等 16家机构 2020 年 2月 19 日 

2020 年 3月 1日 电话会议 宝盈基金等 4家机构 2020 年 3月 2 日 

2020 年 3月 1日 电话会议 广发证券等 78家机构 2020 年 3月 2 日 

自 2019 年 12月以来，公司共接待 8次投资者调研和媒体采访，调研的内容

主要包括：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及复工的情况、直播电商的行业概况及具体运

作模式等等，上述内容除部分公司已依法披露的以外，其余内容均未达到需依法

对外披露的标准，有关调研内容有助于市场研究机构及投资者更深入了解公司经

营情况及市场趋势并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在调研会议上，上市公司人员严

格按照内幕信息保密要求，并未谈及任何涉及公司的收入、规模、利润及相关财

务信息，或者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等问题，并未透露、泄露未披露的重要信息或

敏感信息，调研内容与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并无冲突。此外，公司在电话调研会

议中的相关内容均按规定及时通过深交所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填报系统对外发

布披露。公司接受投资者调研和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公司没有通过非信息披

露渠道向调研机构及个人投资者透露内幕信息，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四、请结合你公司近三个月的股价走势，补充披露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你公司董监高和持股 5%以上股东的具体减持情况、未来三个月申

请解除限售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

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新零售”、“网络直播”等市场热点进行公司股

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1、近三个月的股价走势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监高和

持股 5%以上股东的具体减持情况 



 

2019 年，随着并购遥望网络的资产重组项目完成以及各项工作计划的顺利

开展，公司的经营业绩逐步提高，公司股价从 2019 年 4 季度开始逐步上升，从

2019 年 10月 8 日至 12 月 24 日上升了 186.47%，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基

于化解股东债务压力和股票质押融资风险，并计划向上市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等原

因，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向本公司发送了《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同日公司

董事、高管李刚、何建锋、李礼等也基于个人资金需求向本公司发送了《关于减

持股份的告知函》。本公司收到告知函后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与《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上述主体根据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即

2020 年 1月 16 日起的四个交易日内，分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其中

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减持 7,354,511 股，减持均价为 33.027 元/

股，李刚、何建锋、李礼等三人共减持 379,761 股，减持均价为 32.77 元/股。

自 2020 年 1 月 22日至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监高和持股

5%以上股东并无买卖股票的情况。 

2、未来三个月申请解除限售情况 

2019 年 4月 25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 259,891,441 股在深

交所上市，该部分股份为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遥望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遥望网络”）88.5651%股权所支付的股份对价部

分。交易对方谢如栋、方剑承诺对于本次购买资产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

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除谢如栋、方剑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承诺对于本次

披露减持预

披露公告  

开始减持  



购买资产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20 年 4月 25 日，除谢如栋、方剑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共 28个股东所持本

公司股份合计 137,081,2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6%）将解除限售，公司将根

据规定为股东申请解除限售工作，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

露渠道主动迎合“新零售”、“网络直播”等市场热点进行公司股价炒作并配合股

东减持的说明。 

（1）关于公司进行投资者调研活动的说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 亿元，同比增长 432.56%，此外公司预计 2019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2 亿元，同比增长

1,579.05%—2,138.74%。另一方面，公司股价从 2019 年 4 季度开始逐步上升，

从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月 19 日上升了 130.42%，其中股价从 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19 日上升了 74.29%。由于公司经营业务的新变化和业绩的大幅改善，

以及投资者逐步关注到移动互联网营销、社交电商、网红经济等新模式，因此公

司受到市场众多机构的关注，大量研究和投资机构提出现场调研的请求，为做好

投资者关系管理，加强市值管理，并且让市场研究机构及投资者更深入了解公司

经营情况及市场趋势，有助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公司根据投资机

构的需求，于 2019 年 12 月 20、24、26 日分别接待了 3场投资者的现场调研活

动，有关调研的内容详见上一问题的回复。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 21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按照披露的减持计

划实施减持，公司自 2019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 日期间未接待任何调研

活动。春节节后开市前，由于众多投资者希望了解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因此

公司于 2 月 2 日接待了一次电话调研，回复投资者的有关问题，调研内容均及时

对外披露。此外，公司应投资机构的邀请，分别于业绩快报披露前后即 2 月 18

日及 3月 1日举行了三次投资者电话调研活动。自 2020 年 1 月 24日至 3月 9日，

公司股价涨幅为 5.32%，股价振幅为 52.63%，在此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公司董监高和持股 5%以上股东并无买卖股票的情况。 

在上述调研活动中，上市公司人员严格按照内幕信息保密要求，并未谈及任



何涉及公司的收入、规模、利润及相关财务信息，或者未经公司披露的未来的发

展规划等问题，并未透露、泄露未披露的重要信息或敏感信息，调研内容与公司

依法披露的信息并无冲突。此外，公司在电话调研会议中的相关内容均按规定及

时通过深交所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填报系统对外发布披露。公司接受投资者调研

和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行为。 

（2）公司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新零售”、

“网络直播”等市场热点进行公司股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公司在过往

数年的定期报告中已详细描述有关事项，现把部分内容归纳如下： 

①2017 年 4 月 25日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 4月 28 日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提到了把转型升级的战略发展方向确定为“打造时尚

IP生态圈”，逐步打造“以用户为核心，数据+内容驱动，消费场景打通融合”

的新零售业态。 

②2019 年 4 月 19日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中，关于 2019 年的经营计

划内容中提到：公司将壮大自有以及合作的优质公众号，博主，知名主播、短视

频明星等等，不断培育出优秀的 IP 资源，并利用遥望结合星期六公司的优势，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打通的销售进行销售变现，实现包括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线

下店铺等全渠道的流量变现，从而实现星期六向新零售模式的转型。 

③2019 年 8 月 20 日披露的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公司提出上半年主要开

展工作包括“积极发展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重点拓展社交电商服务业务”，并

且对社交电商服务业务进行了详细表述：自 2018 年四季度开始，基于“人-货-

场”的商业逻辑，链接明星、达人与品牌电商开展短视频与直播形态的社交电商

服务业务。 

综上，公司的转型升级战略早于 2016 年就确定并披露，期间在战略实施过

程中内容不断深化、具体，通过近年来的并购与自身经营模式的变化，不断向“新

零售”模式进行转型，其中关于“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社交电商服务业务”、

“打造融合媒体、MCN、内容电商、整合营销等多元业务的综合性平台”、“利

用创意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为各类电商品牌实现商品营销推广”等内容均出自公

司近年来的定期报告中，并且有详细叙述，均为公司围绕战略转型所正常开展的

业务内容之一。因此，在公司在接待投资者调研活动以及通过“互动易”平台上



对投资者问题的有关回复，均为在符合公司信息披露标准的前提下针对有关公司

经营业务问题的正常回应，并不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新零售”、

“网络直播”等市场热点进行公司股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上述控股股东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行为，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 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依据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五、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回复： 

根据公司自查以及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确认，公司没

有发现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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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期你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三、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和社交电商服务业务，并自查是否通过非信息披露渠道向调研机构及个人投资者透露内幕信息，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
	自2019年12月以来，公司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如下：
	自2019年12月以来，公司共接待8次投资者调研和媒体采访，调研的内容主要包括：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及复工的情况、直播电商的行业概况及具体运作模式等等，上述内容除部分公司已依法披露的以外，其余内容均未达到需依法对外披露的标准，有关调研内容有助于市场研究机构及投资者更深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市场趋势并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在调研会议上，上市公司人员严格按照内幕信息保密要求，并未谈及任何涉及公司的收入、规模、利润及相关财务信息，或者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等问题，并未透露、泄露未披露的重要信息或敏感信息，调...
	四、请结合你公司近三个月的股价走势，补充披露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你公司董监高和持股5%以上股东的具体减持情况、未来三个月申请解除限售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新零售”、“网络直播”等市场热点进行公司股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五、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